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2018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样品牛奶味面包
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现将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8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任务中，抽检不合格食品牛奶味面包1个样品的核查情况通告如下：

一、抽检不合格产品基本信息：
 不合格食品基本信息表
	抽样编号
	SC18321240035
	样品名称
	牛奶味面包

	生产日期
	2018-07-01
	型号规格
	320克/袋

	标称生产企业
	云南鑫瑞食品有限公司
	被抽样单位
	瑞丽市万购欢超市

	检验不合格项目
	酸价
	检验机构
	云南商测质量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监管部门收到检验报告日期
	2018年8月19日
	检验报告送达企业日期
	2018年8月20日


二、经营环节处置情况：
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接到云南商测质量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不合格食品检验报告后，立即要求不合格食品抽检地所属的瑞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调查处理。瑞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8年8月20日将《检验报告》（编号：SC201809495）送达瑞丽市万购欢超市。至2018年8月30日当事人对检验结果未提出异议。 

经查，当事人于2018年7月9日从经销商“瑞丽市腾大副食品经营部”购进了生产日期为2018年7月1日的滇食汇牌牛奶味面包40袋（320克/袋），进价5元一袋。共售出了16袋（含抽检的10袋），销售价是5.50元一袋，剩余24袋未售出。2018年8月9日当事人因做活动结束将未售出的24袋滇食汇牌牛奶味面包下架，并于当日退回了供货商“瑞丽市腾大副食品经营部”。  

当事人建立了进销货台账，并索要了供货商和厂家的《营业执照》和《食品流通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及涉案商品的检验合格报告，履行了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同时，当事人主动下架涉案商品并退回供货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及《云南省行政处罚程序规范》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调查终结后，应当制作调查终结报告。对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执法人员应当制作调查终结报告，草拟《行政处罚决定书》，经案件承办机构负责人批准后，报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审核和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批准；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应当经集体讨论后作出决定；不予处罚或者免予处罚的，将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及行政处罚建议审批表报承办机构负责人及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终止案件；涉嫌犯罪的，制作调查终结报告，填写案件移送审批表报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移送司法机关。”的规定，对当事人免予处罚并销案。

                         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9年1月3日

